
    

文化局桃園館第一展覽室、第二展覽室團體導覽預約申請表 

團體名稱  

聯 絡 人 

姓 名 
 

聯絡 

電話 

 

 

手機-  

傳真- 

e-mail：  
聯絡 

地址 

 

 

 

參觀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日  星期 
預約 

導覽 

時間 

＿＿ 午＿＿時＿＿ 分 
(可供預約時間為：上午 10：00-11：30， 

下午 13：30-16：00 ) 

參觀人數         人 

參觀人員 

屬 性 

�幼稚園     �國小__  年級    �國中_____年級   �高中    �大學 

�研究所以上 �社會人士        �其他_________ 

申請導覽 

項 目 

展覽名稱： 

 

（請參閱本局活動訊息或上網 http://www.tyccc.gov.tw 查詢） 

申請辦法 

流程說明 

一、預約團體導覽 Email：alice @mail.tyccc.gov.tw 

二、傳真預約：03-3354384 

三、電話預約：03-3322592*8580、8520 

四、請於二星期前預約申請。 

五、 郵寄:桃園縣桃園市 32053 縣府路 21 號 
 

 

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本局開放時間： 

（一）第一展覽室：週二至週日，上午 9 點至 12 點、下午 1 點-5 點。 

（二）第二展覽室：週三至週日，上午 9 點至 12 點、下午 1 點-5 點。 

（三）週一、民俗節日、國定假日休館。 

二、展館內請勿用閃光燈。 

三、本局目前尚無提供外語導覽服務，若有外籍人士隨團參觀，請自行安排隨身翻譯人員 

 

 

確認回函確認回函確認回函確認回函（以下由本局人員填寫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�本局將派員導覽解說，若無法依約定時間準時到達者，請事先來電告知（分機 858）。  

�歡迎如期到局自行自行自行自行參觀，或可另擇時段預約導覽。請  諒察本局無法安排原因為下： 

□您預約該時段團體導覽預約已滿。 

□您的申請時間遲逾參觀日前兩週。 

□您的參觀團體人數超過本局展場同時段空間負荷。 

□其他： 
 

本局聯絡人： 
（民）文視覺 S04-表一（文化局桃園館第一、第二展覽室團體預約導覽申請表）-1/1 


